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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
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說明：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

應出示登錄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
或告知，要保人應向其提出要求以確保本身之權益。 

二、契約終止： 
說明：(1)要保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並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

知後始生效力。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2)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後的第二個資產評價日

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金額計算解約金，並
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 

三、保險責任始期： 
說明：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是自保險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

付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保險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
保的憑證。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
一期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保險公司仍負
保險責任。 

四、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 
(一)郵局繳款：持本公司所附之【劃撥繳費通知單】至郵局繳款，

您亦可以自動櫃員機(ATM)方式轉帳繳款或自行至
本公司全省各服務中心繳費。 

(二)銀行轉帳：依約定時間於授權人帳戶內直接進行轉帳作業。 
五、契約撤銷權： 

說明：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本
保險單向保險公司撤銷保險契約。前述撤銷之效力自要保
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
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
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
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
依本契約規定負保險責任。 

六、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說明：(1)其可借金額上限請詳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2)不是投保後馬上就可申請借款，也不是可以借得已繳的

全額保險費。 

七、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不能書寫，得授權
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
保險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
道你投保的內容，及維護你的權益，如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
動提供時，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八、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
親自或掛號郵寄向保險公司撤銷保險契約。 
前述撤銷之效力自要保人親自送達時起或郵寄郵戳當日零時
起生效，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保險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
繳保險費；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不負
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
銷，保險公司仍應負保險責任。 

九、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說明：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以下簡稱該基金）之墊付適用於依

我國法律設立許可之本（外）國人壽保險業在我國境內
銷售之有效保險契約，但不包括下列契約： 
(一)未經我國法令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

契約。 
(二)國內壽險業之國外（總）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

險契約。 
(三)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 
(四)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

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
約。 

(五)再保險契約。 
（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動用範圍及限額第二點） 

十、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說明：(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投保之保險契約發生爭議，可
以向投保之保險公司、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設
立之爭議處理機構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申訴。 

(二)如因保險契約爭議涉訟者，依據人身保險各險示範
條款之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雙
方約定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
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一、什麼是「業務員登錄證」？ 
業務員登錄證係業務員所屬之保險公司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公佈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核發，為具有招攬保險
之資格證件，業務員招攬保險時，應出示登錄證，並詳細告知
授權範圍。 

二、什麼是「要保書」？ 
要保書是指要保人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時所填寫的書面文件。
主要內容包括：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
地址、電話、身分證字號；受益人姓名；要保事項；要保人、
被保險人告知及聲明事項、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簽章等。 

三、誰來填寫要保書？ 
要保書應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本人就有關內容親自填寫並簽
章，未經契約當事人同意或授權，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及業務
員均不得代填寫或簽章。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需
經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並於要保書上簽章。 

四、什麼是「要保人」？ 
要保人是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
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其權利及義務為： 
(一)權利：1.指定各類保險金之受益人。2.申請契約變更。 

3.終止契約。 
(二)義務：1.繳納保險費。2.被保險人職業或職務變更及保險

事故發生之通知。3.告知義務。 
五、什麼是「被保險人」？ 

所謂被保險人，指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
權之人。 
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以十五足歲以下之未成年人為被
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
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 
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之一規定，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
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 
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
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必須有什麼關係？ 
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須有保險利益，才可以訂立保險契約，而
依保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要保人對於下列各人之生命或身
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
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七、什麼是「受益人」？ 
(一)所謂「受益人」係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

權之人。 
(二)受益人通常除有請求保險金之權利外，並可基於利害關係

人之身分代繳保險費。 
(三)受益人之義務則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十日內通知保

險公司。 
八、受益人怎麼指定？ 

受益人由要保人指定經被保險人同意，人數無限制，中途得以
變更，次數亦無限制。惟本類保險受益人以被保險人之家屬或
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九、要保書上的「年齡」如何計算？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
個月的加算一歲，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的真實
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 

十、什麼是「主契約」或「主約」？ 
要保人可向保險公司單獨購買之保險商品，該商品通稱為主契
約或主約。 

十一、保險費繳付的方式有幾種？ 

保險費之交付方式，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二種。採用一次交
付方式繳交總保費者為「躉繳」；而採用分期交付方式者分年
繳、半年繳、季繳、月繳，保戶可視個人之經濟狀況及需要作
選擇，事後仍可申請變更。 

十二、要保書還有什麼附件？ 
除了要保書本身之外，尚有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保
險單條款樣張或影本、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附件，提供給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於填寫要保書參考。 

二十、要保書還有什麼附件？ 
除了要保書本身之外，尚有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等附
件，提供給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填寫要保書參考。 

二十一、什麼時候需要法定代理人簽章？ 
未滿二十足歲者訂立保險契約時，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簽章同
意。但已婚者，不在此限。 

附註：本填寫說明僅供填寫參考，有關之權利義務，仍請詳閱契約
條款之約定。 


